第一条第（一）款 科技项目配套申报指南
企业获得国家、北京市重大科技产业专项资金支持的，按照项目级别和类别，经认定后分别给予单项不超过100万元配套支持，年度支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。
支持条件：
1.企业是项目的申报和实施主体；
2.申报的项目不属于固定资产投资类、改造类、商业设施配套类；
3.同一项目同时获得多级项目资金支持的，按资金额度高的予以配套支持；
4.项目立项年度和支持资金到账年度不一致的，按照资金到账年度进行审核；
5.企业承担子课题研发的，需提供项目主任务书和与牵头单位签订的合作协议；
6.申报金额不超过企业自筹资金部分；如项目研发费用全部由国家或市级拨付经费支持的，不再予以配套。
支持方式及金额：国家级项目按照1:1的比例给予配套，北京市级项目按照1:0.5的比例给予配套。单个项目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00万元；同一企业申请多个项目的，年度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500万元。
申报材料：
1.年度政策兑现申请书；
2.申报内容汇总表；
3.获得国家级、北京市级专项的相关证明材料及资金到位证明；
4.在西城区规范经营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5.企业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基本账户信息；
6.其他与申报有关的材料。
备注：
项目配套类别：
国家级项目：
[bookmark: OLE_LINK12]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6]1.科技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；
2.国家发改委、工信部的重大科技产业专项项目；
3.其他经西城园管委会（区科委）政策兑现领导小组审议认定的项目，按认定结果给予相应资金支持。
北京市级项目：
[bookmark: OLE_LINK15][bookmark: OLE_LINK4]1.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的重大科技专项、科技服务业促进专项、前沿技术企业培育项目、重点应用场景项目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项目；
2.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的重大科技产业专项项目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其他经西城园管委会（区科委）政策兑现领导小组审议认定的项目，按认定结果给予相应资金支持。
